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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 福建省财政厅  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

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  

 

各设区市医保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财政金

融局，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各市、县（区）税务局，国家税务总

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： 

为进一步完善我省生育保险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政策，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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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医疗保障领域积极生育支持措施，根据《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 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》

（医保发〔2025〕20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完善生育保

险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巩固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

（一）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、农民工、新就业形

态人员（以下统称灵活就业人员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。职工

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 18 个月且当期无赤字等

具备条件的统筹区，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纳入生

育保险覆盖范围。参加生育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按照参

加职工医保缴费基数（即不低于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

人员平均工资的 60%）、缴费费率按照 0.7%，由个人在缴纳职工

医保费时同步缴纳生育保险费。 

（二）落实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工作。领取失

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在参加职工医保时同步参加生育保险，由其

失业保险关系所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缴。缴费基数按照参加

职工医保缴费基数，缴费费率按照统筹区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费率

执行。 

二、优化落实生育保险待遇 

生育保险坚持权利义务对等原则，单位职工、灵活就业人员、

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并缴费的，按规定

享受生育保险待遇。参保人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时应处于生育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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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缴费状态。 

（一）生育医疗费用。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低于统筹区职工

医保住院和普通门诊待遇，执行职工医保的新参保、中断补缴等

待期的相应待遇政策。 

（二）生育津贴 

1.单位职工、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分娩、终止妊娠、

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，连续不间断参加生育保险满 6个月（含当

月）未满 12个月的，按照 50%比例享受生育津贴待遇；连续不间

断参加生育保险满 12 个月（含当月）的，按照 100%享受生育津

贴待遇。 

2.灵活就业人员分娩、终止妊娠、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，连

续不间断参加生育保险满 12个月（含当月）未满 24个月的，按

照 50%比例享受生育津贴待遇；连续不间断参加生育保险满 24个

月（含当月）的，按照 100%享受生育津贴待遇。 

3.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的津贴计发

基数为其分娩、终止妊娠、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时上年度灵活就业

人员职工医保月平均缴费基数，计发天数与单位职工相同。 

4.单位职工在文件施行后 6个月内分娩、终止妊娠、实施计

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待遇，按原政策执行。 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基金运行监测。各统筹区要加强基金运行情况监

测，定期评估分析跟踪政策实施情况。加强基金使用监督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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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生育医疗费用支出，充分应用大数据进行信息共享和分析比

对，加大选择性参保、投机性参保行为的监管，防范骗取、套取

生育津贴等违规行为。 

（二）提升经办服务水平。各统筹区要持续优化管理服务，

切实做好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工作，实现生育医疗费用“一站

式”结算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。 

（三）加强政策宣传引导。各统筹区要加强政策宣传与舆论

引导，准确解读政策，合理引导预期，及时倾听民意，回应社会

关切。工作推进中如遇重大问题，请及时报告。 

本通知自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此前规定

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国家和我省有新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 

 

 

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            福建省财政厅 

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2026 年 2月 9日         

  



 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省医疗保障基金中心。 

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6年 2月 10日印发  


